附件3
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考核标准
	序号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计分办法（总分值100分）
	考核依据

	1
	目标任务
完成情况
	50
	1、目标任务分解到乡镇（2分），落实到户（3分）；
2、项目前期工作扎实；项目建设各项手续完善（5分）；
3、按时间节点要求完成全年改造任务（30分）；
4、每月及时上报进度报表（10分）。
	1、未及时报送任务分解表、花名册扣5分；
2、未按要求确定补助对象每户扣0.2分；未进行危房鉴定每户扣0.2分；未签订危改协议书每户扣0.5分；
3、年度考核时未完成年度目标总任务全扣；月度统计表未及时报送每次扣2分。

	2
	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
情况
	15
	1、县级住建部门进行质安监检查（8分）；
2、工程质量合格率100%（7分）；
3、不发生安全事故。
	1、凡未进行质安监检查，未形成监管台账的扣5分；
2、检查中房屋质量不合要求、基本配置不达标扣3分；
3、危改过程中及改造完成后发生安全事故的10分全扣。

	3
	资金保障
	5
	1、中央和省补助资金及时拨付到危房改造对象（1分）；
2、危房改造工程配套资金（2）；
3、改造经费有保障（1分）；
4、危房改造资金使用管理规范（1分）。
	1、未按涉农补助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到户每发现一次扣0.5分，未建立签字发放花名册扣2分；
2、除中央和省补助资金外，要求地方财政配套危房改造工程资金未落实的扣5分；
3、每月安排足额危改经费的5分全扣；
4、危房改造资金使用管理未做到财政专户、集中管理、统一使用每发现一起扣0.5分，审计每发现一条问题线索并经核实确实有问题的每条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4
	基础管理
工作情况
	10
	1、及时填报农村危房改造网上信息系统数据（3分）；
2、建立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公示、公布制度并落实（2分）；
3、加强宣传，及时总结，汇编全年危改工作资料（2分）；
4、一户一档资料齐全（3分）。
	1、每月进度报表与网上数据不一致的，每月扣1分；
2、未在县、乡镇网站和乡镇、村级公示栏公布花名册的，2分全扣；
3、年度危改汇编资料报送不及时的，2分全扣；
4、未按《指导意见》和《验收指南》制做一户一档资料的扣2分，未及时更新一户一档资料内容的扣3分。

	5
	历年危改
情况清理
	20
	1、 全面摸清2013-2018年农村危改改造花名册（8分）；
2、 全面掌握历年已脱贫农户房屋安全状况（8分）；
3、 全面建立历年审计问题整改台账（4分）。
	1、 网上数据与纸质版提供的历年数据不一致的，8分全扣；
2、 未按要求建立历年已脱贫农户房屋安全状况台账的，每少一户扣0.1分，扣完为止；
3、 审计问题整改台账未建立、资料不全的每期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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